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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红星二场一期 20MW 光伏发电

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5 年 6月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闽（哈密）

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红星二场一期 20MW 光伏发电

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由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公司全资子公司）全资

子公司中闽（哈密）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闽哈密公司”）开发建设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红星二场一期 20MW 光伏发电项目，项目总投资为

17212.36 万元，资金来源：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0%，其余为银行贷款。 

该项目于 2015 年 4 月 2 日获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

设，4 月 15 日完成项目备案，6 月份正式动工建设，10 月份完成全部土建及设

备安装。为确保项目发送电成功，中闽哈密公司编制了完善的反送电方案和设备

调试方案，制定了详细的组织、安全、技术保障措施，积极协调国网新疆电力公

司办理各项涉网手续，精心组织施工、调试、监理、设备厂家等单位，对反送电、

设备调试方案和安全、技术措施逐条进行认真复核，对检查出的缺陷及时进行闭

环处理，2015 年 12 月 24 日反送电成功，2015 年 12 月 31 日首个光伏方阵并网

调试，至 2016 年 1 月 6 日陆续完成其余光伏方阵的并网调试工作，项目顺利实

现并网发电。目前，中闽哈密公司正进行设备消缺工作，为光伏发电项目顺利通

过 240小时试运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2016年 1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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